
关于开展2014年下半年
粮食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和“百日会战”行动的通知

局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粮局、市粮食局和县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根据津粮储基〔2014〕33号《市粮食局关于开展2014年下半年粮食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和县政府消防安全“百日会战”行动会议精神，结合我县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经局党组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县粮食行业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消防安全“百日行动”活动，深入细致排查治理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堵塞安全监管漏洞，确保我县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检查范围

根据安全生产属地管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县局将对全县范围内所有粮油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从事粮油业务的企业和涉粮单位进行全面彻底检查。

二、检查内容及重点

各单位要从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储粮及度夏度汛措施落实等3个方面45项内容（详见附件2）逐一进行全面彻底检查。

检查重点：以往检查发现的安全生产和重大火灾隐患是否已经得到治理，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到位，消防通道和安全通道是否畅通，粉尘预防爆炸和小区供气安全措施等是否落实到位，发现的管理漏洞是否已经堵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粮食部门属地监管责任是否已经落实。

三、工作安排

（一）第一阶段（8月下旬―9月中旬）：企业全面自查。各单位要根据国粮办〔2014〕156号和本通知要求，制定检查方案，对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面、细致、彻底的排查，检查结果逐项记录；按规定对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列出问题清单，建立隐患台账；查出隐患限期治理，并及时向县局报告。检查结束后填写《天津市2014年下半年粮食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情况表》（一式三份），认真总结并形成书面材料于9月15前报县局储运科。

（二）第二阶段（9月中旬―10月下旬）：县粮食局普查。在各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县局将组织全面普查，认真排查问题及隐患，切实落实整改方案。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对企业自查记录进行核对，再进行详细检查。第二，普查情况和存在问题必须记录，现场提出处理意见，由检查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双方签字。第三，要跟踪和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记录在案，作为今后再发生问题追责的依据。

（三）第三阶段（11月上旬―11月中旬）：县局复查。县局组成检查小组，对重点企业、事故多发企业和前两个阶段整改仍然不到位的企业进行重点复查，并在整个专项检查和“百日行动”期间随机采取明察暗访、突击检查、回头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对查出的问题限期整改追踪督办，确保安全隐患按期整改落实。

（四）第四阶段（11月中旬―11月底）：全面总结工作和开展“回头看”。县粮食局在全面总结各单位检查情况后形成文字材料报市粮食局和县政府。市局、县安监委和县局还将适时开展“回头看”活动，通过明察暗访，重点审视隐患是否反复，整改是否到位，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执行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巩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消防安全“百日会战”行动的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成立以局长吴振山同志为组长，副局长陈勇、王洪涛同志为副组长，安保科、储运科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消防安全“百日会战”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以推动此项工作。各有关单位也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并推动检查工作的开展，确保此项工作全面彻底，不走过场。

（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彻底检查。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落实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要在本通知基础上，结合当前防雨防汛工作及已经开展的夏季粮食安全检查工作，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认真开展自查，自找问题、自查隐患、主动整改，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杜绝事故发生，对查出的隐患，要限期整改。

（三）检查工作要全面彻底，务求实效。对一切安全生产隐患和违反安全生产的行为一律实行零容忍。各单位既要突出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又要全面彻底排查治理，不留死角、不留情面、不走过场，做到“有库必查、有厂必查、查必彻底”，确保我县粮食行业生产安全。

附件：1.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情况的通报
      2. 2014年下半年粮食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企业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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